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云南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的基础

上,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国际”）将所持有上海滇

鑫浦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鑫浦慧”）32.5%的股权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给关联方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融资租赁”）及公司将所持有

云南正达矿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达小贷”）8%的股份以非公开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给关联方云南铜业地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地产”）事项

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情况及结果进行了认真核查，依照独立判断，就本次选聘评估机构的

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等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云铝国际将所持有滇鑫浦慧 32.5%的股权以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转让给关联方中铝融资租赁事项 

（一）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综合考察评估机构的资质条件、执业质量及

信誉后，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联评估”）对滇鑫浦慧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中联评估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胜任本次评估工作的能力。 

（二）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机构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业务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中

铝融资租赁及标的资产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和冲突，评估机

构具有独立性。 

（三）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联评估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

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四）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所选用的数据、资料可靠，得出的资产评估价值客观、公正反映了滇鑫浦

慧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实际情况，评估结论合理。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滇鑫浦慧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

面值人民币 18,213.51 万元，评估值人民币 20,200.00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1,986.49

万元，增值率 10.91%。 

（五）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本次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工作按照国家

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进行，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并且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

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两种方法对滇鑫浦慧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了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18,213.55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0.04

万元，增值率 0.00%；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20,200.00 万元，评估增

值人民币 1,986.49 万元，增值率 10.91%。从评估本身来看，市场法体现了市场供需关

系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反映了在正常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公开市场对于企业价值的评定，

其中涵盖了供求关系的影响；资产基础法从企业构建的角度，反映企业价值和股东权益

价值。 

本次评估中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测算时，对于滇鑫浦慧的金融牌照价值以及客

户关系网价值的体现较市场法有所欠缺，市场法直接从市场参与者对金融租赁公司的认

可程度方面反映企业股权的交换价值，且选取的交易案例可比性较强，故在可比案例资

料完备，市场交易公平有序的情况下，市场法评估结论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评估对象的

整体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二、公司将所持有正达小贷 8%的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关联方云铜地

产事项 

（一）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综合考察评估机构的资质条件、执业质量及

信誉后，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

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华评估”）对正达小贷 8%股份



 

价值进行评估。中天华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胜任本次评估

工作的能力。 

（二）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机构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业务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云

铜地产及标的资产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和冲突，评估机构具

有独立性。 

（三）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天华评估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

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四）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所选用的数据、资料可靠，得出的资产评估价值客观、公正反映了正达小

贷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6月 30 日的实际情况，评估结论合理。 

根据评估结果，正达小贷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部股份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49.03 万元。据此计算公司持有的正达小贷 8%股份价值为人民币 115.92 万元。 

（五）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本次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工作按照国家

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进行，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并且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

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正达小贷股份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对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性质、资产规模、历史经营情况、未来收益可预测情况、

所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等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的相关行业、市场的研究分析，认

为该公司已暂停营业，未来收益和风险无法量化，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由于

被评估企业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

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资产基础法；由于我国非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市

场发育不尽完全，类似交易的类金融小贷类公司可比案例来源较少；上市公司中该类公

司在经营方向、资产规模、经营规模等多个因素方面与被评估单位可以匹配一致的个体

较少，选用一般案例进行修正时修正幅度过大，使参考案例对本项目的价值导向失真，

不能满足市场法评估条件，因此，市场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公司转让参股类金融企业股权涉及的选聘评估机构程序符合公司的规定，

评估机构具备资产评估的胜任能力，选聘评估机构与公司、中铝融资租赁、云铜地产及

标的资产相互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适当，评估参数选用合理，评估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 

鲍卉芳           汪  涛          杨继伟           施  哲 

 

2021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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